
成都永太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广西钢铁项目部“9·2”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9月2日上午7时30分，成都永太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广西钢铁防城港基地物资供应部仓库项目部彩钢瓦安装工人杨保奎，在广西钢

铁防城港基地物资供应部仓库工程取样房屋顶，移除彩瓦安装用自制的悬挂式钢梯过程中，被用来拉拽悬挂式钢梯的安全绳挂住，从9米高

的取样房屋顶坠落至地面，在送医院救治过程中经120医生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93号）有关规定，市人民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通过现场勘察、查阅资料等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

过程，查清了事故原因，分清了事故责任，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和防范同类事故措施。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 事故概述

（一）事故时间：2021年9月2日上午7时30分。

（二）事故地点：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基地物资供应部仓库工程取样房。

（三）事故类型：高处坠落。

（四）死伤人数：1人死亡。

二、 事故单位及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一）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西钢铁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民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00078213554XP（1-1），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12月26日注册成立，注册登记机关：防城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司地址：防城港市港口区北部湾大道

196号。公司经营范围：冶金产品及副产品、冶金矿产品和钢铁延伸产品、化工产品等，2017年12月1日，广西钢铁公司防城港基地奠基开

工。2019年6月，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二十三冶）与广西钢铁公司签定《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一期）全厂仓库

系统物资供应部仓库工程－－主体厂房、附属结构及相应公辅设施工程施工合同》，合同号：广钢铁工程合字〔2019〕第088号（建设），

广西钢铁防城港基地项目（一期）全厂仓库系统物资供应部仓库工程主体厂房、附属结构及相应公辅设施工程项目由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总承包，监理单位：柳州大钢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该监理项目部总监周高泉。

(二)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二十三冶），法定代表人：宁和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1837643448，公

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1991年5月27日注册成立，注册登记机关：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司地

址：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二段208号万境财智中心北栋24层。公司经营范围：建筑施工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143027076，资质

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安全生产许可证号：（湘）JZ安许证字

〔2007〕000072－2（12），许可范围：建筑施工，主要负责人：宁和球，有效期：2019年12月2日－2022年12月1日。2019年6月5日，五矿

二十三冶成立广西钢铁防城港基地项目（一期）全厂仓库系统物资供应部仓库工程项目部，任命王雄华为项目经理，陈尧为项目技术负责

人，粟卫红、秦桥波、许书权为项目安全员。

2021年8月，五矿二十三冶与成都永太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防城港钢铁基地物资供应部仓库维检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

2021－08－维检01），成都永太顺公司负责防城港钢铁基地物资供应部仓库工程施工现场及已完成建设内容的全面维修、检修等。

（三）成都永太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都永太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永太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永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MA62P3T171，公

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2016年12月28日注册成立，注册登记机关：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公司地

址：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241号栋7楼14号。公司经营范围：建筑劳务分包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川劳备510101829号，资质

类别及等级：建筑劳务分包壹级，有效期至：2026年9月8日；安全生产许可证号：（川）JZ安许证字〔2018〕000793，许可范围：建筑施

工，主要负责人：彭永亮，有效期：2018年3月28日－2021年3月28日（正在办理延期）。

2021年8月27日，成都永太顺公司任命彭学太为广西钢铁防城港基地物资供应部仓库施工现场（已完成建设内容的全面维修、检修）项

目负责人，肖坤为该项目安全员，唐建华为劳务班组负责人。

2021年8月28日，成都永太顺公司与杨保奎、兰加强、王华先、陈吉军、徐文军、穆公成、吕晓顺、李继军、刘学冬、赵君、李金虎

（以上11人均持有广东省建协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培训颁发的建设行业工程机械施工高空作业操作证）、王国君（起重信号司索工）、李玉福

（班长、搬运工）等人签订《农民工劳动合同》，其中，杨保奎、兰加强、王华先、李继军、李金虎、李玉福等人参与了9月2日上午取样房

施工作业收尾工作。

（三）死者基本情况

杨保奎，男，47岁，汉族，持有广东省建协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颁发的建设行业工程机械施工作业操作证（作业项目：高空作业，级别：

中级，证号：20210900648），无应急管理部门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高处特种作业资格证。2021年8月28日，经新工人入场三级安全教

育培训后，与成都永太顺公司签订《农民工劳动合同》，并进场施工作业。

三、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8月28日，成都永太顺公司广西钢铁项目部根据施工进度，安排李玉福班组负责对物资供应部仓库取样楼屋面彩钢板和墙面板进

行安装作业，其中杨保奎和兰加强具体负责高处作业。9月1日，因取样房屋面彩钢板和墙面板安装基本完成，杨保奎和兰加强将楼顶北面用

来挂扣安全带的生命线拆除。9月2日早上6时15分左右，李玉福在开班前会上，安排班组员工对取样房的墙面板安装进行收尾。7时左右，

杨保奎和兰加强根据平常工作分工，通过取样房北面的悬挂式钢梯爬上楼顶，对北面墙面阳角收边。7时33分左右，收边完成后，杨保奎和

兰加强两人商量用安全绳分别绑在悬挂式钢梯上端的东西两侧，兰加强将安全带穿过屋面水沟里焊接的支撑件交叉扣在一起，坐在屋面双脚

踩着屋面水沟边，面朝北面拉悬挂式钢梯西面的绳索。杨宝奎站在兰加强右后方的屋面上，安全带搭在水沟边槽上，拉悬挂式钢梯东面的绳

索，两人拖拽安全绳慢慢放倒悬挂式钢梯，同时，两人呼喊地面的人员配合将悬挂式钢梯底部往南面放，使得悬挂式钢梯处于垂直状态。李

继军和李金虎在地面帮助将悬挂式钢梯垂直放置后，杨宝奎站在屋面用手轻轻将悬挂式钢梯推向北面，悬挂式钢梯受重力往北面倾倒，杨宝

奎和兰加强一起慢慢放安全绳，让悬挂式钢梯慢慢倾倒。随着悬挂式钢梯倾倒角度越来越大，杨宝奎和兰加强逐渐无法控制安全绳，导致两

人拉着的安全绳同时脱手，杨宝奎被其拉着的安全绳绊倒并从约9米高楼面坠落到距取样房水平距离为4.8米的地面上受伤，身体轻微抽搐

着。

　在取样楼东面门口的李玉福听到悬挂式钢梯倒地的响声后，立即前往查看杨宝奎受伤情况，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7点36分左右，李

玉福与现场工人一同将杨宝奎抬上项目部的车辆送往港口区人民医院。7点43分左右，李玉福等人驾车行至北一门外红绿灯处的公交车站牌

时，与前来救援的120救护车相遇，遂将杨保奎交由120医生抢救，杨保奎经120医生现场抢救无效后确认死亡。

  （二）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市应急管理局第一时间组织有关人员赶赴事故现场进行了现场勘察、调查取证，并向事故相关人员调查核实事故有关情

况。经成都永太顺公司与死者家属协商，2021年9月5日，成都永太顺公司与死者家属协商签订赔偿和解协议，事故善后及赔偿工作已经完

结。

（三）事故现场勘查和事故调查情况

1. 事故现场勘查情况。经事故调查组勘验认定：9月2日上午7时30分，杨宝奎和兰加强未按要求将安全带紧扣屋顶钢构件的情况下，和

地面人员配合，在取样房屋顶用拖拽安全绳方式慢慢放倒长约10.5米的悬挂式钢梯，由于杨宝奎和兰加强在放倒悬挂式钢梯过程中安全绳脱

手，导致悬挂式钢梯瞬间向北面倒下，杨宝奎被其拉着的安全绳绊倒并从约9米高楼面坠落到地面，其头部坠落点位于水平距离取样房4.8米

的水泥地面上。

2.事故报告和调查情况。9月2日上午7时30分，事故发生后，班组长李玉福立即拨打“120”和“110”报警，市应急管理局在当日上

午9时05分，接到港口区企沙镇边境派出所的案件通报后，即要求广西钢铁公司对事故具体情况进行核实，同时市应急管理局也派人员于当

日上午9时52分到达事故现场进行勘查。事故调查组对该起生产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取证过程中，成都永太顺公司项目负责人彭学太、劳务班

组负责人唐建华，在最初事故调查中不配合事故调查，并教唆项目安全员肖坤，项目施工人员兰加强、王华先、李继军、李金虎、李玉福等



6人在事故调查组对其进行调查询问过程中不如实回答问题作伪证，但在后面的事故调查过程中，他们都能认识错误，并主动到市应急管理

局承认作伪证的行为并配合事故调查。　　　　　　　　　　　　　　　

四、事故性质及原因分析

（一）事故性质

这是一起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措施和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员工违章操作而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二）事故直接原因

杨宝奎和兰加强两人私自在取样房屋顶拖拽安全绳放倒悬挂式钢梯过程中，悬挂式钢梯瞬间倒下的同时，杨宝奎被其拉着的安全绳绊

倒，并从约9米高楼面坠落地面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三）事故间接原因

1.成都永太顺公司广西钢铁物资供应部仓库项目部在取样房收尾施工作业过程，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排未持有高处作

业资格证的杨宝奎和兰加强等人从事屋顶高处作业；未依法建立落实风险辨识分级管控制度，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在取样房屋面作业未完

成的情况下，拆除生命线，屋顶高处作业无可靠的安全带挂扣点，是导致杨宝奎高处坠落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2.成都永太顺公司广西钢铁物资供应部仓库项目部新进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现场交底和班前会未针对当天作业内容开展风

险辨识，并提出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是导致杨宝奎高处坠落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3.成都永太顺公司广西钢铁物资供应部仓库项目部在进行屋顶高处作业时，未安排现场安全监护人员进行现场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

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是导致杨宝奎高处坠落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4.施工总承包单位五矿二十三冶广西钢铁物资供应部仓库项目部经理王雄华和项目技术负责人陈尧，对取样房彩钢瓦安装安全监督管理

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督促物资供应部仓库取样房屋顶收尾工作安全防护措施缺失（用于挂安全带的生命线已提前拆除，

屋顶高处作业无可靠的安全带挂点）、高处作业无证上岗等安全隐患整改，是导致杨宝奎高处坠落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五、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一）成都永太顺公司广西钢铁物资供应部仓库项目部作为取样房彩钢瓦安装工程专业分包单位，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八条、三十条、四十一条、四十三条和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建议由防城港市应急管理局依法

对成都永太顺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二）成都永太顺公司广西钢铁物资供应部仓库项目部负责人彭学太、劳务班组负责人唐建华安排不具备有高处特种作业资格证的杨宝

奎、兰加强等人上岗作业；在最初事故调查中不配合事故调查，并教唆项目安全员肖坤，项目施工人员兰加强、王华先、李继军、李金虎、

李玉福等6人在事故调查组对其进行调查询问过程中不如实回答问题作伪证，但在后面的事故调查过程中，他们都能及时认识错误，并主动

到市应急管理局承认作伪证的行为并配合事故调查。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四十三条和八十八条的规

定，建议由防城港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成都永太顺公司彭学太、唐建华、肖坤、兰加强、王华先、李继军、李金虎、李玉福等8人给予行政

处罚。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五矿二十三冶广西钢铁物资供应部仓库项目部经理王雄华和项目技术负责人陈尧，对施工方案和《高处作业安全

许可证》审批把关不严，未开展作业的风险辨识并提出针对性安全防范措施，对高处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监督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在事故

调查处理期间擅离岗位。建议由防城港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王雄华、陈尧给予行政处罚。

(四)柳州大钢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广西钢铁物资供应部仓库项目部总监周高泉对施工方案和《高处作业安全许可证》审批把关不严，未开

展作业的风险辨识并提出针对性安全防范措施，对高处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监督不到位。建议由防城港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周高泉给予行政处

罚。

六、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一）广西钢铁公司和五矿二十三冶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建立、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依法履行高处作业等审批制

度，并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危险作业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二）要依法落实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工作，提高作业人员对危险作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坚决制止和防范违章指挥、违章作

业和违反劳动纪律行为。

（三）严格落实作业前的班前会、安全告知和作业场所、人员、安全防护措施的安全确认工作，确保危险作业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四）严格依法完善和落实危险作业现场安全监护人员的职责，确保作业现场安全监护员对整个危险作业现场的管控，及时发现和制止

作业人员违章作业行为。


